
公民黨就工業大廈政策相關事宜的意見書

公民黨現就與工業大廈（下稱“工廈”）政策有關的事宜，包括“活化工廈”的成效、
現時工廈的使用情況、未來政策支援的細節等提供意見。

工廈經濟百花齊放

在香港，工廈物業租金一般較寫字樓物業廉宜。差餉物業估價署統計，2019年12
月，港島區僅丙級的寫字樓，平均月租便達每平方米489元；另一邊廂，同區工廈的
平均月租只爲每平方米206元，兩者相差逾倍。一些企業受其業務性質所限，難以負
擔高昂租金。工廈物業相對廉宜之租金，自吸引它們紛紛進駐， 並經營於該處。

該等團體不少來自文化藝術界、創意業界（例如現場表演場地、藝術工作室），

部份甚至罕見於本港（如手工業、釀酒業）。​它們的存在，使香港的經濟結構與市民

的生活方式不至過份單一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 

活化工廈摧殘多元經濟

活化工廈計劃首推於2010年。總結過去經驗，工廈一經活化，當中物業無一不大
幅加租。同時，計劃也減少了市場上未經活化工廈物業的數量，故該些物業的租金也

會一併上升。換而言之，不論工廈已經過活化還是未曾活化，當中物業的租金均受計

劃影響而提高。

差餉物業估價署的《私人分層工廠大廈─租金指數》顯示，計劃初次推行前的十年
期（即2000年至2009年）間，工廈物業租金的升幅相對有限，僅約百分之4；推行後
的十年期（即2010年至2019年）間，竟錄得百分之93升幅，足以印證以上現象。 

結果，大量上述團體被逼遷離工廈，失去了經營空間，十分可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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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一輪活化工廈政策

上輪活化工廈政策過份由發展思維主導，逼走已扎根工廈的業者。

2017年，公民黨發表“三分工廈”建議書。方案建議工廈第三層及第四層間用上兩小時 
或以上耐火時效的樓板分隔後，地面首三層即可開放作非工業用途；但其中一層必須

以藝術表演作主要收入，其餘兩層可作商業用途。

音樂表演場地經營者進駐與否，是“三分工廈”政策申請是否獲批的關鍵；在“三分工 
廈”政策下，過往被迫走的原因，變成吸引業主邀請他們進駐的誘因，令藝術表演場地
經營者、業主、巿民三方都可共享改變的成果。 

政府2018年推出了新一輪活化工廈政策。制訂政策時，他們雖有留意到上一輪政
策的弊病，亦有參考本黨“三分工廈”倡議之精神，卻並無全盤採納，而另行提出了一
些新措施。這造成不少漏洞，或令上述最受政策影響的團體（下稱“目標工廈用家”）
得不到所需協助。以下詳述這些流弊，並提出進一步改善方案。

指定樓面

發展局僅規定工廈如全幢進行活化，完工後業主須撥出總樓面面積的百分之10，
供藝文、創意產業與創科業界使用（該等樓面下稱“指定樓面”）。可以預見，政府方
案實際操作起來，不大可能惠及目標工廈用家。

局方制訂措施時，顯然忽略了目標業界的實際行情：這些業界，業內百花齊放，

業者所營業務、盈利能力以至規模均不盡相同。例如在藝文業內，會有在舖內闢出一

處經營音樂表演的高檔餐廳，甚或營業額動輒過億的拍賣展廊，但也會有小本經營的

小工作室。

前兩者和類似企業，自會成爲招租業主的寵兒。因爲只要找到它們承租，業主不

必放棄較可觀的租金收入，也能滿足政府開出的要求。加上工廈租務市場裏，這等租

客事實上舉目皆是，不在少數；所以，後者一類最需幫助的小企業仍是會落得無處容

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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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無意解決這個問題。他們堅持工廈租務市場裏，合資格租用指定樓面之企業

量有限，租金負擔能力也普遍不高。若業主硬要收貴租，指定樓面便只會無人問津，

全無租金收入。然而，局方卻未能提供實際統計數字支持以上邏輯。

此外，即使業主願意撥出指定樓面，工廈低層（通常亦是工廈價值最高的樓層）

不大可能獲預留作特定用途。然而，一些業務對經營的處所有特別要求，例如現場表

演場地需經營於地面樓層，才有可能符合消防安全規定，可見預留有樓面作特定用途

，一些業務恐怕永遠都不能覓得地方經營，因而息微。

本黨的觀點，是政府應爲指定樓面的租金封頂，如訂明月租不得高於每月應課差

餉租值的一半。業主得同意這條件，方會獲地政總署准許活化工廈。如此，業主租務

收入多寡會與承租者業務、盈利能力與規模脫鉤，他們再無強烈“揀客”誘因，小規模
業者才有機會進駐這些空間。

緩衝樓層

一些工廈業權甚爲分散，有時根本沒法就整幢改裝達成共識。故政府亦容許集合

了工廈地面上首四層業權之業主，在改建第四層爲“緩衝樓層”，分隔開仍存在工業活
動的較高樓層後，把最低三層改裝爲非工業用途。具體來說，空置樓面和停車場均符

合政府對“緩衝樓層”之定義。不過，這安排未吸引太多業主釋放工廈最低三層的樓
面。因爲香港寸金尺土，業主若依政府所規定的形式設置緩衝樓層，會失去可觀的租

務收入。

政府年多前擴闊了其對“緩衝樓層”之定義，業主現於工廈四樓設置“電訊機樓中心”
或“電腦/數據處理中心”，亦會獲政府視爲已設有緩衝樓層。政府似乎認爲，這已大大
減低了業主改裝最低三層作非工業用途的機會成本。

不過，發展局資料顯示，截至本年1月15日，就擴闊緩衝樓層的准許用途，地政總
署暫未收到任何地契豁免書申請，反映放寬定義的成效不彰。如此，“三分工廈”願景
永遠無法實現。公民黨希望政府持續探討如何進一步擴展“緩衝樓層”的定義，甚或容
許業主用兩小時或以上耐火時效的樓板作緩衝，並定期向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匯報

檢討進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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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讓人費解的是，當局並未要求局部改裝的工廈撥出百分之10或更多樓面面積
，作指定用途。政府曾試圖解釋指，局部改裝的工廈業主因為必須繳交地契豁免書費

用，所以不設限制。公民黨認爲，此舉無疑進一步收窄目標工廈用戶之生存空間，與

活化工廈「鼓勵創意產業」的政策理念相違背。沒有財政負擔的香港政府，其實應主

動免除業主部份地契豁免書費用，鼓勵他們劃出樓面作非工業用途。

工廠食堂

消防處認爲，由於工廈往往涉及裝卸、貯存及使用危險品，因此發生火警或其他

意外事故的風險，遠較商業及綜合用途樓宇為高；不在有關工廈工作的公眾人士，並

不熟悉該處內部環境，也不了解其潛在危險及逃生途徑，如果容許這些人士光顧工廠

食堂，對他們會構成危險。

另一方面，食物環境衞生署也認爲工廠食堂廚房較小，不能處理太複雜的食材，

而廁所數目對顧客之比例亦較低，故不可與普通食店相提並論，招待外來食客。因此

，工廠食堂現時只開放予在工廈內工作的人士用膳。 

無可否認，不少工廠食堂皆開設在地面以上的樓層。它們若接待公衆，肯定會把

人流帶進該處，徒增火警隱患。然而，公民黨留意到，約百分之60的工廠食堂其實是
經營於地面層。若發生火警，食客逃生絕不困難。同時，工廈內的食肆雖然廚房空間

較狹小，但仍然能煮出有特色、美味而且乾淨的食物。事實上，他們現已吸引了不少

食客支持。只要適當裝修，它們其實可達致與一般食肆同等的條件。

公民黨建議，位於工廈內的食肆若是開立於地面層，而且能夠滿足開立一般食肆

所需的條件的話，可獲發普通食肆牌照，公開招待公衆人士。政府現鼓勵業主改裝工

廈成過渡性房屋，工業區居住人口預期將會增加。食肆是生活必需，以此爲契機容讓

工廠食堂招待公衆人士，既有必要，亦能使制度與時並進。

公民黨

2020年6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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